
医疗废物管理条例 

(2003 年 6 月 1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380 号公布 

根据 2011 年 1 月 8 日《国务院关于废止和修改部分行政法规

的决定》修订)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医疗废物的安全管理，防止疾病传播，保护

环境，保障人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医疗废物，是指医疗卫生机构在医疗、预

防、保健以及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毒

性以及其他危害性的废物。 

医疗废物分类目录，由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

政主管部门共同制定、公布。 

第三条 本条例适用于医疗废物的收集、运送、贮存、处置以

及监督管理等活动。 

医疗卫生机构收治的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产生的生

活垃圾，按照医疗废物进行管理和处置。 

医疗卫生机构废弃的麻醉、精神、放射性、毒性等药品及其相

关的废物的管理，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标准

执行。 



第四条 国家推行医疗废物集中无害化处置，鼓励有关医疗废

物安全处置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建设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 

国家对边远贫困地区建设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给予适当的支

持。 

第五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对医疗废

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活动中的疾病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

理；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对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

活动中的环境污染防治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

与医疗废物处置有关的监督管理工作。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

处置单位和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的违法行为进行举报、投

诉、检举和控告。 

第二章 医疗废物管理的一般规定 

第七条 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建立、

健全医疗废物管理责任制，其法定代表人为第一责任人，切实履行

职责，防止因医疗废物导致传染病传播和环境污染事故。 

第八条 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制定与

医疗废物安全处置有关的规章制度和在发生意外事故时的应急方

案；设置监控部门或者专(兼)职人员，负责检查、督促、落实本单

位医疗废物的管理工作，防止违反本条例的行为发生。 



第九条 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对本单

位从事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等工作的人员和管理人

员，进行相关法律和专业技术、安全防护以及紧急处理等知识的培

训。 

第十条 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采取有

效的职业卫生防护措施，为从事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

等工作的人员和管理人员，配备必要的防护用品，定期进行健康检

查；必要时，对有关人员进行免疫接种，防止其受到健康损害。 

第十一条 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规定，执行危险废

物转移联单管理制度。 

第十二条 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对医

疗废物进行登记，登记内容应当包括医疗废物的来源、种类、重量

或者数量、交接时间、处置方法、最终去向以及经办人签名等项

目。登记资料至少保存 3 年。 

第十三条 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采取

有效措施，防止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 

发生医疗废物流失、泄漏、扩散时，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

集中处置单位应当采取减少危害的紧急处理措施，对致病人员提供

医疗救护和现场救援；同时向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

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向可能受到危害的单位和居

民通报。 



第十四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转让、买卖医疗废物。 

禁止在运送过程中丢弃医疗废物；禁止在非贮存地点倾倒、堆

放医疗废物或者将医疗废物混入其他废物和生活垃圾。 

第十五条 禁止邮寄医疗废物。 

禁止通过铁路、航空运输医疗废物。 

有陆路通道的，禁止通过水路运输医疗废物；没有陆路通道必

需经水路运输医疗废物的，应当经设区的市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并采取严格的环境保护措施后，方可通过水

路运输。 

禁止将医疗废物与旅客在同一运输工具上载运。 

禁止在饮用水源保护区的水体上运输医疗废物。 

第三章 医疗卫生机构对医疗废物的管理 

第十六条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及时收集本单位产生的医疗废

物，并按照类别分置于防渗漏、防锐器穿透的专用包装物或者密闭

的容器内。 

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容器，应当有明显的警示标识和警示说

明。 

医疗废物专用包装物、容器的标准和警示标识的规定，由国务

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共同制定。 

第十七条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建立医疗废物的暂时贮存设施、

设备，不得露天存放医疗废物；医疗废物暂时贮存的时间不得超过

2 天。 



医疗废物的暂时贮存设施、设备，应当远离医疗区、食品加工

区和人员活动区以及生活垃圾存放场所，并设置明显的警示标识和

防渗漏、防鼠、防蚊蝇、防蟑螂、防盗以及预防儿童接触等安全措

施。 

医疗废物的暂时贮存设施、设备应当定期消毒和清洁。 

第十八条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使用防渗漏、防遗撒的专用运送

工具，按照本单位确定的内部医疗废物运送时间、路线，将医疗废

物收集、运送至暂时贮存地点。 

运送工具使用后应当在医疗卫生机构内指定的地点及时消毒和

清洁。 

第十九条 医疗卫生机构应当根据就近集中处置的原则，及时

将医疗废物交由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 

医疗废物中病原体的培养基、标本和菌种、毒种保存液等高危

险废物，在交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前应当就地消毒。 

第二十条 医疗卫生机构产生的污水、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

染病病人的排泄物，应当按照国家规定严格消毒；达到国家规定的

排放标准后，方可排入污水处理系统。 

第二十一条 不具备集中处置医疗废物条件的农村，医疗卫生

机构应当按照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的要求，自行就地处置其产生的医疗废物。自行处置医疗废物

的，应当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一)使用后的一次性医疗器具和容易致人损伤的医疗废物，应

当消毒并作毁形处理； 

(二)能够焚烧的，应当及时焚烧； 

(三)不能焚烧的，消毒后集中填埋。 

第四章 医疗废物的集中处置 

第二十二条 从事医疗废物集中处置活动的单位，应当向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请领取经营许可证；未取得

经营许可证的单位，不得从事有关医疗废物集中处置的活动。 

第二十三条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符合下列条件： 

(一)具有符合环境保护和卫生要求的医疗废物贮存、处置设施

或者设备； 

(二)具有经过培训的技术人员以及相应的技术工人； 

(三)具有负责医疗废物处置效果检测、评价工作的机构和人

员； 

(四)具有保证医疗废物安全处置的规章制度。 

第二十四条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的贮存、处置设施，应当

远离居(村)民居住区、水源保护区和交通干道，与工厂、企业等工

作场所有适当的安全防护距离，并符合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

门的规定。 

第二十五条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至少每 2 天到医疗卫

生机构收集、运送一次医疗废物，并负责医疗废物的贮存、处置。 



第二十六条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运送医疗废物，应当遵守

国家有关危险货物运输管理的规定，使用有明显医疗废物标识的专

用车辆。医疗废物专用车辆应当达到防渗漏、防遗撒以及其他环境

保护和卫生要求。 

运送医疗废物的专用车辆使用后，应当在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场

所内及时进行消毒和清洁。 

运送医疗废物的专用车辆不得运送其他物品。 

第二十七条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在运送医疗废物过程中应

当确保安全，不得丢弃、遗撒医疗废物。 

第二十八条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安装污染物排放在线

监控装置，并确保监控装置经常处于正常运行状态。 

第二十九条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医疗废物，应当符合

国家规定的环境保护、卫生标准、规范。 

第三十条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应当按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和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规定，定期对医疗废物处置设施的环境

污染防治和卫生学效果进行检测、评价。检测、评价结果存入医疗

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档案，每半年向所在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一次。 

第三十一条 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处置医疗废物，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向医疗卫生机构收取医疗废物处置费用。 

医疗卫生机构按照规定支付的医疗废物处置费用，可以纳入医

疗成本。 



第三十二条 各地区应当利用和改造现有固体废物处置设施和

其他设施，对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并达到基本的环境保护和卫生要

求。 

第三十三条 尚无集中处置设施或者处置能力不足的城市，自

本条例施行之日起，设区的市级以上城市应当在 1 年内建成医疗废

物集中处置设施；县级市应当在 2年内建成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

施。县(旗)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的建设，由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民政府规定。 

在尚未建成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期间，有关地方人民政府应

当组织制定符合环境保护和卫生要求的医疗废物过渡性处置方案，

确定医疗废物收集、运送、处置方式和处置单位。 

第五章 监督管理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按照职责分工，对医

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进行监督检查。 

第三十五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对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从事医疗废物的收集、运

送、贮存、处置中的疾病防治工作，以及工作人员的卫生防护等情

况进行定期监督检查或者不定期的抽查。 

第三十六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对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从事医疗废物收集、



运送、贮存、处置中的环境污染防治工作进行定期监督检查或者不

定期的抽查。 

第三十七条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

定期交换监督检查和抽查结果。在监督检查或者抽查中发现医疗卫

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存在隐患时，应当责令立即消除隐

患。 

第三十八条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接到

对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和监督管理部门及其工作

人员违反本条例行为的举报、投诉、检举和控告后，应当及时核

实，依法作出处理，并将处理结果予以公布。 

第三十九条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履行

监督检查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对有关单位进行实地检查，了解情况，现场监测，调查取

证； 

(二)查阅或者复制医疗废物管理的有关资料，采集样品； 

(三)责令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单位和个人停止违法行为； 

(四)查封或者暂扣涉嫌违反本条例规定的场所、设备、运输工

具和物品； 

(五)对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进行查处。 

第四十条 发生因医疗废物管理不当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

污染事故，或者有证据证明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的事故有可能

发生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采取临时



控制措施，疏散人员，控制现场，并根据需要责令暂停导致或者可

能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事故的作业。 

第四十一条 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对有关

部门的检查、监测、调查取证，应当予以配合，不得拒绝和阻碍，

不得提供虚假材料。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二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未依照本条例的规定，组

织建设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设施或者组织制定医疗废物过渡性处置方

案的，由上级人民政府通报批评，责令限期建成医疗废物集中处置

设施或者组织制定医疗废物过渡性处置方案；并可以对政府主要领

导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三条 县级以上各级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环境

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未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履行监

督检查职责，发现医疗卫生机构和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的违法行

为不及时处理，发生或者可能发生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事故时

未及时采取减少危害措施，以及有其他玩忽职守、失职、渎职行为

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

评；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事故的，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

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开除的行

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违反

本条例的规定发给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经营许可证的，由本级人



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通报批评，责令收

回违法发给的证书；并可以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第四十五条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违反本条

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责令限期改正，

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 2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款： 

(一)未建立、健全医疗废物管理制度，或者未设置监控部门或

者专(兼)职人员的； 

(二)未对有关人员进行相关法律和专业技术、安全防护以及紧

急处理等知识的培训的； 

(三)未对从事医疗废物收集、运送、贮存、处置等工作的人员

和管理人员采取职业卫生防护措施的； 

(四)未对医疗废物进行登记或者未保存登记资料的； 

(五)对使用后的医疗废物运送工具或者运送车辆未在指定地点

及时进行消毒和清洁的； 

(六)未及时收集、运送医疗废物的； 

(七)未定期对医疗废物处置设施的环境污染防治和卫生学效果

进行检测、评价，或者未将检测、评价效果存档、报告的。 

第四十六条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违反本条

例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

管部门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责令限期改正，



给予警告，可以并处 5000 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 5000

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 

(一)贮存设施或者设备不符合环境保护、卫生要求的； 

(二)未将医疗废物按照类别分置于专用包装物或者容器的； 

(三)未使用符合标准的专用车辆运送医疗废物或者使用运送医

疗废物的车辆运送其他物品的； 

(四)未安装污染物排放在线监控装置或者监控装置未经常处于

正常运行状态的。 

第四十七条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有下列情

形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 1万元以上 3万

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事故的，由原发证部

门暂扣或者吊销执业许可证件或者经营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在运送过程中丢弃医疗废物，在非贮存地点倾倒、堆放医

疗废物或者将医疗废物混入其他废物和生活垃圾的； 

(二)未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管理制度的； 

(三)将医疗废物交给未取得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个人收集、

运送、贮存、处置的； 

(四)对医疗废物的处置不符合国家规定的环境保护、卫生标

准、规范的； 



(五)未按照本条例的规定对污水、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

病人的排泄物，进行严格消毒，或者未达到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

排入污水处理系统的； 

(六)对收治的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产生的生活垃

圾，未按照医疗废物进行管理和处置的。 

第四十八条 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本条例规定，将未达到国家规

定标准的污水、传染病病人或者疑似传染病病人的排泄物排入城市

排水管网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

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5000 元以上 1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不改正

的，处 1万元以上 3 万元以下的罚款；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

染事故的，由原发证部门暂扣或者吊销执业许可证件；构成犯罪

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九条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发生医疗

废物流失、泄漏、扩散时，未采取紧急处理措施，或者未及时向卫

生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报告的，由县级以上地方

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

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 1万元以上 3万元以下的罚款；造

成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事故的，由原发证部门暂扣或者吊销执

业许可证件或者经营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条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无正当理

由，阻碍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执法人员执

行职务，拒绝执法人员进入现场，或者不配合执法部门的检查、监



测、调查取证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拒不

改正的，由原发证部门暂扣或者吊销执业许可证件或者经营许可证

件；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构成违反治安管理

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

任。 

第五十一条 不具备集中处置医疗废物条件的农村，医疗卫生

机构未按照本条例的要求处置医疗废物的，由县级人民政府卫生行

政主管部门或者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责令限期改

正，给予警告；逾期不改正的，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的罚

款；造成传染病传播或者环境污染事故的，由原发证部门暂扣或者

吊销执业许可证件；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二条 未取得经营许可证从事医疗废物的收集、运送、

贮存、处置等活动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 1

倍以下的罚款。 

第五十三条 转让、买卖医疗废物，邮寄或者通过铁路、航空

运输医疗废物，或者违反本条例规定通过水路运输医疗废物的，由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令转让、买卖双

方、邮寄人、托运人立即停止违法行为，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

得；违法所得 5000 元以上的，并处违法所得 2倍以上 5倍以下的罚



款；没有违法所得或者违法所得不足 5000 元的，并处 5000 元以上

2 万元以下的罚款。 

承运人明知托运人违反本条例的规定运输医疗废物，仍予以运

输的，或者承运人将医疗废物与旅客在同一工具上载运的，按照前

款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四条 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集中处置单位违反本条

例规定，导致传染病传播或者发生环境污染事故，给他人造成损害

的，依法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第七章 附则 

第五十五条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医学科研、教学、尸体检查

和其他相关活动中产生的具有直接或者间接感染性、毒性以及其他

危害性废物的管理，依照本条例执行。 

第五十六条 军队医疗卫生机构医疗废物的管理由中国人民解

放军卫生主管部门参照本条例制定管理办法。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